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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學審制度的意見： 
 

1. 學審會委員產生方式應民主化，名單應向外公開，以招公信。 
 
2. 領域召集人名單應透明化。 
 
3. 專業審查委員名單應透明化，受審單位得就名單提出意見。 
 
4. 審查過程應建立雙向互動民主機制，受審單位可以就批評提出

回應。 
 
5. 審查意見不能籠統表列，至少需要和升等案或系所評鑑那樣，

整體評估，詳細分析。審查意見的內涵和品質應作為評審退場

的考量。 
 
6. 設申覆管道。 
 
7. 在和教育學術相關的議題上，國家不能只功利性的考量投機政

策或市場利潤（例如台文、客家、生科、光電），而要考量學

術積累、發展潛力、和學術競爭力等等真正和學術發展有關的

表現。畢竟，在退場機制不健全的此刻，建制化有著長遠的後

果，短線的操作往往留下既無法經營又無法收手的狀態。 
 

 
 


